
礦業法施行細則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七月二十八日 
經礦日第 O 九三 OO 五七六九五 O 號令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礦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四條第十三款所稱之地面範圍，以中華民國領海內為限。 

第 三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九條劃定礦業保留區時，應指明礦種及區域公告之。 

前項區域內，未經指明之礦種，如申請探採，應查明其對前項指明之礦種並

無妨害時，始得核准。 

第一項劃定之礦業保留區，主管機關認為已無保留之必要時，應公告解除保

留。 

第 四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五條因礦　之位置、形狀必須掘進鄰接礦區，或必須開鑿井、 

通過鄰接礦區者，應具備下列要件之一： 

一、礦利必需。 

二、工程必需。 

三、礦場安全必需。 

第 五 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主管機關核定礦業用地時，應 

具申請書，繳納申請費及勘查費，並檢附下列書件及圖說： 

一、礦業用地明細表七份。 

二、礦業用地開採及施工計畫說明書及其位置實測圖（附測量成果表）七

份。 

三、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七份。 

四、其他法令規定應檢送之文件。 

第 六 條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三款所指建築礦業廠庫或其所需房屋，包括下列項目： 

一、辦公室房屋。 

二、廠庫房屋（包括機器房、修理廠、選煉廠、倉庫、車房、工房等）。 

三、員工宿舍（不包括員工自建住宅）。 

四、員工福利所需房屋設施（包括浴室、廁所、廚房及育樂之設置）。 

五、保健衛生所需房屋設施（包括醫院診療所）。 

六、其他在礦業上必要之建築。 

第 七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調處時，得會同土地所有人、關係人、土 

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及地政主管機關，共同查估其地價、租金或

補償，以為調處之依據。 

第 八 條  覓礦人、礦業申請人或礦業權者因本法第五十一條之情形，通知所在地地方 

關時，應以書面載明下列事項： 

一、土地之座落及地號。 

二、土地所有人或土地使用人之姓名、住址。 

三、使用之目的。 

四、如須除去障礙物時，其障礙物之名稱及價格。 



第 九 條  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劃定之禁採區，主管機關應將該禁止或限制事項及 

域公告之。 

第 十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調處時，得邀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礦業同業公會代表及礦業專家、學者共同參與。 

第 十一 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申報開工及請發給礦場登記證時，應填具礦 

開工申報書，繳納申請費，並檢附下列書件及圖說： 

一、事務所照片一份。 

二、施工計畫書圖各六份。 

三、購置坑內外礦業工程設備之明細六份。 

四、指定礦場負責人及選任主要技術人員之證明文件。 

五、購租礦業用地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施工計畫書圖，應與設權時所造送之探礦構想或開採構想所列工

程進度一致。 

主管機關應於核可開工之申報後，通知礦業權者施工。 

礦業權經核准變更或移轉登記時，礦業權者應於換發或批註礦業執照之日起

二個月內，填具申請書，繳納申請費，並檢附原領礦場登記證及第一項各款

之書件及圖說，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批註礦場登記證。 

第 十二 條  礦業權者停工連續二個月以上時，應填具礦場停工申報表，並附礦場登記 

，報請主管機關查核登記。 

前項停工之申報，主管機關認為其理由不適當或消滅時，應通知限期復工。 

第 十三 條  採礦權者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備置於採礦場所之採礦實測圖，應於 

月十日前將上月採礦進度之實況精確測繪，並由採礦權者簽名蓋章，以備

主管機關檢查。 

前項及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之採礦實測圖，應依照主管機關規定之式樣

及內容製定。 

第 十四 條  探礦權者依本法第六十一條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出售探礦所得礦質時，應檢具 

質種類數量表及使用土地證明文件。 

第 十五 條  本細則規定各項書件、圖說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六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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